
江 门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转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组织

高值医用耗材（人工关节）集中带量采购

和使用配套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：

现将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

材（人工关节）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医保

发〔2022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医

保局（分局）要密切监测中选企业履约情况，包括产品供应、配

送、专用工具以及伴随服务提供情况；按照"每月监测、年度考

核"的要求，对医保基金拨付及时性和医疗机构执行协议采购量

进度和回款情况开展监测和督导；组织、指导属地相关定点医疗

机构做好畅通中选产品进院渠道、优先采购质优价宜的中选产

品、规范使用医保耗材编码等工作。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4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陈可盈，联系电话：3992982）















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社保局、市医保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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